
   

生态旅游泛化的根源与对策 
   ——旅游人类学视角 

文/周俊满 

   
   保护生态环境是生态旅游的一个核心原则，在实际操作中，很多旅游企业只把生态旅游当成
一个标签，一个用来吸引旅游者的幌子。笔者从旅游人类学的角度，界定生态旅游的内涵，并在此
基础上，探讨生态旅游泛化及其本质、控制措施，旨在促进生态旅游的健康发展。  
   一、生态旅游的内涵 
   “生态旅游”一词首次由墨西哥学者谢贝洛斯·拉斯克于1983年提出，1993年国际生态旅游
会议把生态旅游定义为：“具有保护自然环境和维护当地人们生活双重责任的旅游活动”。我国在
1995年为生态旅游做了这样的定义：生态旅游是在生态学的观点、理论指导下，享受、认识和保护
自然和文化遗产，带有生态科教和科普的一种专项旅游活动。 
由以上两个定义可以看出，生态旅游概念的内涵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生态旅游的目的地
是相对未受干扰或没有被污染的自然区域(包括文化遗产)。(2)生态旅游的过程强调以生态保护为
原则。(3)生态旅游的收益既要用于生态保护，还要强调使当地居民收益。(4)生态旅游是负责任的
旅游，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可持续旅游。 
   二、生态旅游的泛化表现  
   生态旅游的泛化主要表现在景区开发和旅游经营过程中，把生态旅游泛化成自然旅游。自然
旅游是以满足旅游者需求，获得最大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而生态旅游是以生态、社会和经济综合
效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因此，相对于自然旅游，生态旅游需要担负两个责任：环境保护和社区受
益。这两个责任不应只作为口号，应作为衡量生态旅游资格的标尺。然而在中国，出现了打着“生
态旅游”的旗帜，破坏生态的现象。生态旅游被演化为一种市场营销的手段，很多旅游企业通过
“刷一层绿漆（greenwashing）”来迎合市场的需求，获得竞争优势。开发商狡猾地利用“生态旅
游”这个时髦词，其目的是为了中饱私囊，他们以利润最大化和自利为主导思想，投其所好地讨得
客户的欢心，吸引旅游者，并没有将环境保护和当地收益放在首位。据有关调查显示，国内有22%
的自然保护区的环境因开展“生态旅游”而受到破坏，11%的生态旅游资源出现退化，44%的自然保
护区存在垃圾公害，12%出现水污染，11%有噪声污染，3%有空气污染。这些问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
与缺乏统一规划、盲目开发、游客严重超载、人造景观和设施泛滥等因素有关。这样的生态旅游名
不副实，使人们对生态旅游本身产生质疑。  
   三、生态旅游泛化根源 
   1、理论界存在对生态旅游的泛化理解 
   目前我国对生态旅游的研究尚处于发展阶段，一部分论者对国外生态旅游研究成果进行引述
或转述，以独立的研究得出精到的结论很少；有相当多的论者对生态旅游和自然旅游未作区分。理
论界对生态旅游的泛化理解，为某些旅游经营者严重危及生态的旅游经营送去了一块金字招牌，也
为经营者带来了经济效益，但是却造成了难以挽回的生态破坏，造成了社会对生态旅游的严重误
解，以致影响了旅游业的声誉，影响了生态旅游的健康发展。 
   2、“生态旅游”已成为一种“政治操控” 
   从政府和媒体宣传的层面上看，“生态旅游”显然属于一个正面引入的观念和方式。然而，
我们同时也听到了值得我们高度注意的不同“声音”。所谓的“生态旅游”并不是一件孤立的价值
取向，事实上它是作为一种政治方面的价值转型——站在老式的政党政治的对立面，追求“稳定
的、持续性生活方式的利益”有关，与“新社会环境运动”(New Social-environmental 
Movements)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与其说保护生态环境是一个地理或者技术实践层面的事
务，还不如说是一件政治事务。正如艾克斯利所说：“环境批评和公共环境的议题在过去的三十年
里已经促使西方政治学上明显的转型……不管西方政治对这种结果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由生态环
境问题所产生的难以对付的困难都必然要出现在环境政治学，或者‘生态政治学’(eco-politics)
之中。”也可以这么说，环境问题经过现代的“通道”进入到政治的各个“场域”之中。既然“生
态”镀上了社会政治的色彩，也就同时意味着镀上了集团性、政党性、阶级(阶层)性的利益色彩，
这是不可避免的。 
   3、“生态旅游”成为一张获取暴利的“招牌” 
   对于旅游开发商和经营者来说，生态旅游这一招牌所能带来的商机无疑是巨大且潜在的。作



 

为一种新的旅游产品，生态旅游以其回归大自然和环境保护的时尚理念，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旅游者
投入其中。面对这一具有广阔市场前景和潜在经济效益的大蛋糕，众多旅游企业生态旅游开发与经
营趋之若鹜。但欲发展真正的生态旅游，旅游开发商们也不得不付出更大的代价，他们要承担起环
境保护和社区受益的责任，即应该追加远大于常规旅游区的成本。到底做不做生态旅游面临着两难
的选择，旅游开发商出于经济利益的理性思考，选择做生态旅游是一种热潮并非盲目。在现有制度
下，旅游开发商们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往往还利用签约前的机会主义，并不追加足够的成
本。为使这种行为成为正当，他们很愿意在环境保护和社区经济发展标准上进行模糊化处理。于
是，生态旅游的泛化也就成为了必然。 
   4、生态旅游开发法制不健全 
   如果说，前三个因素是生态旅游泛化的滋生土壤，那么，对于生态旅游开发企业来说，现有
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了生态旅游泛化肆无忌惮的发展，主要体现在： 
   (1) 真、伪生态旅游鉴别工具紧缺 
   旅游企业没有理由去保护环境和促进社区经济。这是因为：在现有制度下，游客无法区分真
伪生态旅游产品，长此以往，当真正的生态旅游产品不能承受低收益、高成本的负荷时，就有可能
退出市场，产生了经济学上的劣币驱良币现象，真正的生态旅游产品被伪生态旅游产品驱逐出市
场。可见，对真正的生态旅游经营者激励制度的缺乏，必然导致生态旅游泛化现象的产生。 
   (2) 高压法律法规及其实施机制匮乏 
   在中国，生态旅游缺乏相应的规范和标准。纵然过去关于旅游业管理及评估的标准中国已制
定和颁布了16项(包括11项国家标准和5项行业标准)，可这些标准对于旅游经营者来说却是虽有似
无。这是因为，面对这些正式制度，如果违约收益仍然大于违约成本，那么经营者的选择仍然还是
违约以破坏生态环境和社区利益为代价来牟取高额利润。所以，高压法律法规及其实施机制的匮乏
导致了生态旅游的泛化和滥用，并造成了很多地方的环境破坏。 
   四、生态旅游泛化的控制对策 
   1、建立生态旅游认证制度 
   旅游认证是指衡量旅游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在何种程度上符合行业标准的项目。它鼓励稳
定地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并不断加以完善。生态旅游认证制度一方面可以通过建立一系列规范和标
准来实现旅游企业对自然和社会的承诺，使旅游企业有动力来提高其环境管理水平，减少旅游活动
对生态环境的负作用；另一方面，也为消费者提供了一个鉴别真生态旅游区和伪生态旅游区的可靠
工具，使他们能够购买那些对社会和环境负责的旅游企业的产品，从而直接、间接地为环境保护作
出贡献。 
   从国内外经验来看，生态旅游的发展必须要有科学、严格的标准。像韩国、斯里兰卡、菲律
宾等国家都颁布了生态旅游认证制度。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旅游认证制度己经成为当务之急。
具体设想如下：(1)生态旅游的认证工作须由政府主管部门亲自来抓，并由相关部门共同组成生态
旅游认证委员会，进行官方认证。与此相适应，所通过的认证体系也必须是具有强制约束力的。
(2)借鉴国外的做法(如澳大利亚的NEAP)，同时结合现有的旅游标准和规范以及6项环境保护资质认
可制度的实施，建立一个适合我国具体情况的生态旅游认证体系。(3)为了鼓励企业积极参与生态
旅游认证，收费不宜过高，且政府有必要提供一定的补贴。  
   2、建立生态旅游的法律保障体系 
   认证制度只是一种相对有效的方法，它不能替代法律法规的作用；相反，缺乏制度支持，认
证没有扎实的基础，也不可能有什么效用。生态旅游的健康发展，必须建立在统一的定义和相应的
配套体系和完善的法规制度基础上。控制中国生态旅游的泛化现象需要一套法律条例完善的制度体
系，以使生态旅游的发展在一个严格的制度框架内进行。我国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建立生态旅游的法
律保障体系： 
   (1) 立法保障。即通过立法机关立法，建立生态旅游的一整套法律体系，以保障生态旅游的
正常发展。其体系组成为：宪法——生态旅游法——生态旅游管理条例——生态旅游分类规章及地
方性规章——生态旅游区具体管理制度。A 宪法。目前，我国宪法虽已明确规定所有资源(包括生
态旅游资源)归国家所有，但是作为生态旅游资源所有者的国家，在其所有权代表的虚化成为我国
当前生态旅游多头管理、条块分割的根源。因此，有必要在宪法中对这一方面的规定加以明确。B 
生态旅游法。我国尚未制定专门的生态旅游法，目前的操作方式是根据我国宪法、环保法、草原
法、森林法以及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条文中加以借用，但由于这些相
关规定内容少、不成体系且缺乏针对性，常给生态旅游的管理带来诸多不便甚至一定程度上的混
乱。所以，需要专门针对生态旅游的要求，从综合管理的角度制定一个统一的规范，即制定专门的
生态旅游法。其核心在于确定生态旅游的标准规范，以使我国的生态旅游有法可依。C 生态旅游管
理条例。由国务院作为生态旅游资源所有权人的代表制定，目的在于贯彻生态旅游法，并使之更具
针对性、实用性和操作性。D 生态旅游分类规章及地方性规章。即在上述法规条例规定的范围内根
据生态旅游的类型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适用于本类型、本地区的相关法规。 

 



   (2) 执法和监督。法律保障作用的发挥有赖于执法和监督工作的开展，后者执行的情况的好
坏直接影响生态旅游法律的实际效果。A 执法。它包括生态旅游执法部门的设立与管理，生态旅游
执法队伍的建设，生态旅游执法人员的执法素质和执法意识的培养等，并通过采取这些措施做到有
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以杜绝生态旅游中的各种违法违规经营现象。B 监督。要求建立一
定的监督机构和广泛的监督渠道并赋予一定的职权，对立法、执法、宣传教育以及具体管理操作进
行全过程、全方位的监督与反馈，以发现问题立即采取措施加以调整。  
   健全的生态旅游认证制度，完善的生态旅游战略、规划、法律条例等制度体系，能有效地控
制生态旅游开发泛化现象，使生态旅游能健康持续地发展。 
（作者系广西贺州学院人类学研究所、初等教育系讲师，云南大学工商与旅游管理学院在读
硕士） 

 

相关链接    

 

旅游经济影响评估模型  
生态旅游泛化的根源与对策  
重庆市旅游经济发展现状及发展战略  
南通旅游业与三次产业的灰色关联实证分析  
基于CS战略的旅游企业经营管理系统建设的研究 

本网站为集团经济研究杂志社唯一网站，所刊登的集团经济研究各种新闻﹑信息和各种专题专栏资料，均为集团经济研究版权所有。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甲1号106室 邮编：100020 电话/传真：（010）65015547/ 65015546 

制作单位：集团经济研究网络中心 


